
請向全班同學宣佈後張貼於公佈欄 

                                   建立日期  2025 年 8 月 25 日        1 

校外獎助學金公告(114-1-03) 
編

號 
提供獎助學金單位/名稱 申請資格 申請期限 申請條件或證件 金額 

備

註 

1 

財團法人育田社會福

利慈善基金會「2025

癌友家庭子女-育秧獎

助學金」 

1.就讀高中職學生申請者的父母或

是主要照顧者罹癌，正在接受治療

中；導致家中經濟陷入困難 

2.113 學年下學期學科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操性分數 80 分以上 

114.08.01 

至 

114.09.20 

(1)獎助學金申請表正本網址 (mercyland.org.tw)；(2)罹

癌診斷證明書影本(3)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4)同住人

口 113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 財產歸屬清

單影本；若 113 年度的低收或中低收證明者，免附所得

與財產清單； (5)113-2 學年度成績單，特殊表現需附上

獲獎證明；(6)113-2 學年度在學證明或是學生證；(7)自

傳；(8)推薦函；(9)2 吋半身脫帽照 1 張、與家人合影之

生活照 2 張； (10)申請學生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10,000 元  

2 
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

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申請資格： 
1.全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班

排前 10% 
2.低收入戶生或家境清寒者 

3.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

學金除外) 

即日起 

至 

114.09.29 

1.申請書(黏貼 2 吋相片 1 張，背面書寫姓名) 
2.自傳(說明家庭經濟狀況) 
3.導師推薦表(敘述申請人家庭經濟狀況) 
3.前學年成績單 
4.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證明 
5.學生證影本、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7.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或家境清寒者(導師推薦表) 

20,000

元 
 

3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

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學生持有低收入戶證明；現就讀國

內公私立高中並未受記過以上之處
分；已領有政府其他就學補助之一
者，不得申請 

114.09.16

至 

114.10.15 

本學期之低收入戶資格，有效日期為 114 年 8 月、9 月、
10 月之三個月份中取得者，皆可申請。 

3,000元  

4 

臺南市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

學金 

 

一、 設籍臺南市六個月以上，就讀
高中並符合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及孫子女、中低收入戶家庭
年所得五十萬元以下之學生。 

二、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五分以

上，且當學期未有曠課紀錄及未受記

過處分及累計三支警告以上者。 

114.09.15 

至 

114.10.15 

應繳證件(影印本均需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職章)： 

（一）申請書一份。 

（二）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書一份。 

（三）獎懲紀錄。 

(四) 出勤紀錄(若學校已無出勤紀錄者請承辦人員核
章)。 

（四）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印本一份。 

（五）清寒證明 

（六）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須含申請人完整記事)影印

本一份。 

3,000 元  

5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 

急難濟助 

1.『家庭急難濟助』：因急難變故而導
致生活發生困難者。針對家庭或個人

之生活費、喪葬費等濟助。。 

2.『學生急難濟助』：因家庭經濟突逢
變故而影響就學中之國小、國中、高
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學生。針對學生
個人之學雜費、生活補助（含營養午
餐）費等濟助。 

3.『醫療急難濟助』：因罹病發生之醫
療費及看護費（需醫師證明，每日以
新台幣貳仟伍佰元為上限，當次濟助
總金額以新台幣壹萬貳仟伍佰元為
上限 

4.其他急難救助，另以個案辦理。 

急難變故

發生日起

六個月內

進行申請 

1.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進行申請，且同一項目於其變故發生之六

個月內以濟助一次為原則。 

2.當年度已領有政府或其他單位補助者請於轉介申請書註明。 

3.申請時應檢具之證明文件： 

※必 備─ 

   （1）轉介申請書 

   （2）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影本(需有記事欄) 

   （3）當年度低收 / 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全戶最新年度國稅局所得資

料及財產清冊資料清單 

※選 項─ 

   （1）子女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 

   （2）身障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3）重大事故證明資料：如疾病診斷書、死亡證明、醫療或喪葬費

用收據影本、重大災害證明等 

1. 『家庭急難

濟助』每一個

案之濟助總金

額以新台幣叁

萬元為上限。 

2. 『學生急難

濟助』每一個

案之濟助總金

額以新台幣叁

萬元為上限。 

3. 『醫療急難

濟助』每一個

案之濟助總金

額以新台幣伍

萬元為上限。 

 

6 

臺中市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中等以上學校
勤學優秀學生獎學金 

一、設籍台中市六個月以上 
1.持有區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證明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

師出具證明者。 

3.其他家境清寒，經導師出具證明者。 

二、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達 80 分以
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114.09.15 

至 

114.10.15 

1.申請書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3.學校統一造冊之低收入戶名冊、中低收入戶名冊或導

師證明 

4.前一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之分數成績單影本 

 
 

2,000 元  

＊凡合於申請條件之同學請於期限內向註冊組領取申請表填寫辦理獎學金申請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http://www.mercyland.org.tw/

